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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71 号 
 

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3月 14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所持

股份公开拍卖的公告》称，作为“山东信托·厦诚 31 号单一资

金信托计划”受益人的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厦门农商行”），拟于近期将山东信托·厦诚 31 号单一资金

信托持有恒立实业 7,600 万股股票（占总股本 17.87%）公开竞

价转让。 

根据你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，厦门农商

行通过法院裁定方式取得你公司 76,000,000 股股份，成为你公

司第一大股东。公告显示，该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

生变更，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。 

我部对前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在函询厦门农商行

的基础上，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予以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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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说明厦门农商行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所持恒立实业股份的

具体安排以及此次公开竞价转让的价格确定依据，如后期采用协

议转让方式，是否符合协议转让的相关要求。 

2.说明厦门农商行此次公开竞价转让所持恒立实业股份的

原因及背景，转让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(2020修订)》

第七十四条及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上市类第 1 号》“投资者

收购上市公司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但持股比例低于 30%的，收购

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8个月内不得转让”

等相关规定；如是，请说明具体依据及理由；如否，说明公开拍

卖事项后续安排。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3 月 21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3月 16日 


